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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潼南区交通运输委员会
关于印发《潼南区村村通客车营运补贴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潼交委发〔2025〕186号

委机关各相关科室，区交通事务中心、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各道路运输客运企业：
为贯彻落实《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关于开展农村客运营运补贴工作的通知》（渝交委运〔2016〕19号）等有关规定，保障农村客运开得通、留得住，促进农村客运发展，提高农村客运网络覆盖面，满足广大农村群众安全、经济、便捷的出行需要，制定了《潼南区村村通客车营运补贴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重庆市潼南区交通运输委员会
           2025年11月12日  



潼南区村村通客车营运补贴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加强农村客运补贴资金管理，规范我区农村客运经营行为，确保国家财政补贴资金有效使用，保障农村客运开得通、留得住，促进农村客运发展，提高农村客运网络覆盖面，满足广大农村群众安全、经济、便捷的出行需要，依据《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关于开展农村客运营运补贴工作的通知》（渝交委运〔2016〕19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农村客运实际经营情况，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的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包括市级和区级补贴。
第二章　 补贴对象及标准
第三条　补贴对象为我区运营线路属于镇（街）至行政村、行政村至行政村的农村客运车辆，下称村村通客车。
第四条　补贴标准：市级标准为：1.5元／天•座，区级补贴标准按照9座及以下车辆补贴为14.5元／天•座，10（含）至19（含）座车辆为11.5元／天•座。补贴金额为车辆座位数（含驾驶员座位）*补贴标准*运营天数。
第三章　 考核机制
第五条　考核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市级补贴资金以GPS在线天数为准，区级补贴资金主要结合服务全区农村地区中小学生上学、放学出行保障情况，以村村通车辆单车实际营运天数、里程和安全服务质量为主要依据。单车每日运行轨迹线不得少于三条，运行轨迹线须以备案许可线路为准，其中线路起止总里程在5-15公里内的，三条运行轨迹线中每一条轨迹不得少于5公里（以GPS轨迹数据为准），车辆每日运行的总里程不得少于15公里；线路起止总里程在15公里以上的，三条运行轨迹线中每一条轨迹不得少于10公里（以GPS轨迹数据为准），车辆每日运行的总里程不得少于30公里。
第六条  营运里程以车载GPS终端为主要考核依据，如有车载GPS终端出现故障等原因，缺失车辆GPS营运里程数据的，则不纳入补贴范围。农村客运车辆GPS营运里程数据保存期不低于18个月。
第四章　 考核实施
第七条  区交通运输委负责考核工作的组织协调，区交通事务中心负责实施，区财政局负责将区本级应安排的营运补贴纳入财政预算和划拨补贴资金。一周期考核结束后，由区交通事务中心将《潼南区村村通客车营运补贴发放汇总表》和《潼南区村村通客车营运补贴发放明细表》交区交通运输委审核批准后，报区财政局，由区财政局划拨区本级补贴资金，区交通事务中心将全部补贴款项拨付相关村村通客车经营企业。考核周期为一季度考核一次。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八条　对经营虚报瞒报、截留挪用、套取补贴资金的，一经查实，追回已补贴资金，取消补贴资格，并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九条　本细则由区交通运输委负责解释，并负责根据国家、市（区）有关新规定进行修订。
第十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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